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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宣区政复〔2021〕86号文件
批准，决定公开出让宣区[2021]31-34号地块肆宗国有建
设用地使用权，本次公开出让的肆宗地块均以现状土地条
件为准交付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概况（表
格见下）

二、竞买人的资格、条件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、企业、其他组织和个人

(国家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)，均可报名参加竞买。申
请人可以单独申请，也可联合申请。有意竞买者，通过宣城
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（http://ggzyjy.xuancheng.gov.
cn）下载出让文本，在线提出竞买申请。竞买人的资格审查
按自然资源部印发的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
用权规定》执行。

三、公开出让方式

申请人可于2021年10月13日至2021年10月31日，
通 过 宣 城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服 务 网（http://ggzyjy.
xuancheng.gov.cn）获取公开出让文件和提交书面申请，
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，经审核后，方可取得竞买资格。
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31日16:00
时（挂牌顺延）。本次公开出让地块的出让方式为：取得竞
买资格的申请人超过3人（含3人）以上的，将公开拍卖该宗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不足3人的，采取挂牌方式出让，同
时竞买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的到账时间将顺延至2021年11
月11日16:00时。挂牌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
价的，转入现场竞价。具体的公开出让方式，将于2021年
10月31日16:30时前由宣城市宣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告知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。

本次公开出让的肆宗地块均设有底价，采用增价方式
应价，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。

四、公开出让的时间和地点：
公开拍卖时间：2021年11月1日下午16:00时
公开挂牌日期：2021年11月1日至2021年11月12日
挂牌时间：上午8:00—11:30，下午2:30—5:00
挂牌申请截止时间：2021年11月11日16:00时
挂牌截止时间：2021年11月12日16:00时
拍卖、挂牌地点：宣城市政务服务中心四楼开标室
五、其它需要公告事项
（一）竞买不成，竞买保证金于本次出让活动结束后五

日内全额退还（不计息）；
（二）竞得人应于《成交确认书》签定后10个工作日内

签订出让合同；
（三）成交后，竞得人必须按照规定要求进行项目建设。
六、联系方式和保证金帐号：
联系电话：0563-3010108 汪女士

0563-3010061 方女士
13955674666 姚经理(安徽富春拍卖有限公司)
户 名：宣城市宣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敬亭支行
账 号： 12070101040016918
开户行：中国银行宣城市分行
账 号： 1752 1920 4434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鳌峰支行
账号：34001756108059598888
开户行：徽商银行宣城梅园路支行
账号：520985398641000002
监督电话：0563-2020577
特此公告

宣城市宣州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2021年10月13日

地块编号

宣区〔2021〕31号地块
宣区〔2021〕32号地块
宣区〔2021〕33号地块
宣区〔2021〕34号地块

地块位置

水东镇
水东镇
寒亭镇
寒亭镇

出让面积
（㎡）

21825
18630
19852
27076

产业类型

非金属矿物制品业
非金属矿物制品业
非金属矿物制品业

家具制造业

土地用途及出让年限

工业用地截止日期2063年11月10日
工业用地50年
工业用地50年
工业用地50年

规划设计条件及要求

容积率

≥1.0
≥1.0
≥1.0
≥1.0

建筑密度

≥40%
≥40%
≥40%
≥40%

绿地率

≤15%
≤15%
≤15%
≤15%

投资强度
（万元/公顷）

≥2250
≥2250
≥2250
≥2250

行政办公及生活设施
用地所占比例

≤7％
≤7％
≤7％
≤7％

竞买保证金
(万元)

197
168
167
229

起始价
(万元)

393
336

333.60
457.60

建议增价幅度
(万元)

2
2
2
2

备注

出让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缴齐出让金
出让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缴齐出让金
出让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缴齐出让金
出让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缴齐出让金

宣城市宣州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
宣区自然资规告字〔2021〕18号

10月份，宣城交警支队充分发挥与主流媒体合作好的优势，力争将“五大曝光”行动相
关内容覆盖“报、网、端、微、屏”全媒体。大力开展突出违法行为、典型事故案例、事故多发
路段曝光，让受众对法律法规心存敬畏，自觉抵制严重交通违法行为。同时，通过“双微”平
台加强曝光力度。

一、突出违法行为
宣城交警支队将通过宣城电视台、宣城日报、“双微”等全媒体对2021年9月份全市

3218起超速违法行为进行曝光，部分数据如下。

二、典型事故案例
2021年10月1日14时55分许，胡某驾驶皖PN1***小型轿车沿S341省道由西向东行

驶至名都城售楼部附近路段，与相对方向严某驾驶的皖P01***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，致严
某驾驶的车辆连续碰撞项某成、高某君驾驶的小型轿车，致四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。

胡某黄实线转弯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：
“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、文明驾
驶。”之规定，故认定当事人胡某负事故全部责任，当事人严某、项某成、高某君无责任。

三、事故多发路段
全市共有事故多发路段10处。

宣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
2021年10月12日

序号

1

2

3

4

5

号牌号码

皖P2E668

皖P0Q533

皖PMM612

皖P33B31

皖PA0712

车主姓名

孙虎

姚义知

王国滨

毛露

陈国琪

违法时间
2021/9/3
星期五
10:43:00
2021/9/4
星期六
5:24:29
2021/9/4
星期六
20:40:13
2021/9/6
星期一
15:51:09
2021/9/11
星期六
14:29:18

违法地点
青弋江大道
响山路至
幸福路路段

宣港路
12公里

滨湖路薰
化路至响
山路路段

宣港路
12公里

宣向路
8公里

违法类型
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、校车、危险物
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

速50%以上不到100%的
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、校车、危险物
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

速50%以上不到100%的
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、校车、危险物
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

速50%以上不到100%的
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、校车、危险物
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

速50%以上不到100%的
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、校车、危险物
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

速50%以上不到100%的

序号

1

2

3
4
5
6
7
8
9
10

路号

10233

10329

10330
30025
30028
41094
60003
60010
61003
62026

路名

233国道

G329国道

330国道
山幸路
南山路
通站路

水阳江大道
佟公路
郎川大道
双桥路

路段

1856(公里/路段)100米~1857(公里/路段)100米
1875(公里/路段)100米~1878(公里/路段)450米
1876(公里/路段)515米~1879(公里/路段)220米
482(公里/路段)830米~483(公里/路段)716米
539(公里/路段)750米~540(公里/路段)400米
551(公里/路段)1米~554(公里/路段)100米

640(公里/路段)850米~640(公里/路段)930米
3(公里/路段)100米~3(公里/路段)200米
1(公里/路段)100米~2(公里/路段)20米
1(公里/路段)50米~1(公里/路段)500米

1014(公里/路段)500米~1019(公里/路段)0米
1004(公里/路段)0米~1006(公里/路段)20米
1014(公里/路段)100米~1015(公里/路段)0米

1001(公里/路段)100米~1001(公里/路段)500米

事故
数
2
3
3
2
2
2
2
2
2
2
2
2
2
2

死亡
人数
1
0
0
1
1
1
1
0
2
0
0
0
1
1

受伤
人数
2
5
3
2
1
3
1
4
1
2
4
3
2
3

道路交通事故预防“减量控大”工作“五大曝光”行动公告
（上接第一版）鼓励市场主体引进环保可降解塑料袋分发机
器，目前已在城区贝林智慧农贸市场、中心市场等2个农贸
市场开展试点，每日对群众限量免费发放可降解塑料袋。
规范可使用类塑料制品，开展邮政业重金属和特定物质超
标包装袋专项治理，引导企业践行绿色快递理念。对快递
企业按照每周检查，半月通报、每月调度的监管模式，开展
日常检查20次、专项检查1次，对发现问题的4家企业进行
了约谈，并及时纠正问题。同时，我市充分发挥标准引领和
绿色认证作用，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绿色包装和塑料替代品
等相关国家标准制定，指导宣城顺丰、EMS建立可循环快
递包装试点。

精准发力，强化监管处置。强化生活垃圾末端处置设
施建设，建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3个，总处理能力1800
吨/日。开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行动，13处非正规垃
圾堆放点已于2019年底全部完成整治，并通过住建部整治
验收。推行生活垃圾中塑料废弃物分类投放、分类转运、分
类利用，将塑料制品纳入可回收物明细清单，设置专门可回
收物分类收集箱。组织开展聚乙烯农用地膜、塑料购物袋
生产企业检查和产品质量抽查。强化农膜残留监测，全市
设有地膜残留监测国控点2个、省控点10个，年度监测数
据均上传至全国农业面源监测网络平台，运行情况良好。
督促全市15家星级饭店全面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，倡导
星级饭店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。

（本报记者 刘畅）

我市多举措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工作


